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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技术师范学院“创新强校工程”
专项资金管理补充规定（试行）

（文号 ：广师院〔2015〕444 号，施行时间 ：2015 年 11 月 6 日。）

为加强“创新强校工程”专项资金（下称：专项资金）的管理，推进项目的实

施和预算执行进度，实现创新强校的总体绩效最优化，我院将对专项资金进行统筹

安排，特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作如下补充规定：

一、关于省级拨款“创新强校工程”专项资金的统筹

（一）统筹的原则、方式和目的

以公平自愿为原则，项目负责人以协同的方式成立“创新强校资金池”，以盘

活“创新强校工程”专项资金存量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。

（二）统筹的基本方法

1. 项目负责人提出统筹申请。9 月底是财政厅、教育厅对资金使用进度进行考

核的总时点，以此为依据确定年度生均提标经费的分配数等。项目负责人在可预期

的经费使用周期内，自愿加入“创新强校资金池”计划。在每年 5 月 30 日前把在 9

月底前未能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项目经费填写“提交统筹资金申请表”提交学校统筹

安排。即在规定时间内，部分项目负责人可能无法按照计划使用经费；本着自愿的

原则，在保证项目顺利完成的前提下，项目负责人可以将无法按时支出的项目经费

交给学校统筹，填写“提交统筹资金申请表”提交学校统筹安排 , 学校以等值“创

强劵”（与提交统筹额度等额的书面材料）的形式预收其等额的经费额度。

申请书在财务处网页“最新公告”和“表格下载”下载，包括项目、代码、提

交额度，经项目负责人、所在二级学院负责人审批后，申请书交创大办和财务处。

2. 若项目负责人不能在规定的时间节点使用经费，也不主动申请将经费提交学

校统筹，使学校创新强校绩效评价受到影响，则停止该项目后期经费的下达，并且

项目负责人在两年内不能申请校级创新强校项目。

3. 学院将根据专项资金的使用进度，由财务处从专项余款中统筹安排资金，用

于支付已立项安排在机动经费和校内年度预算经费中开支的，与“创新强校”建设

有关的、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内的项目。

（三）“创新强校资金池”经费的统筹使用原则和用途

进入“创新强校资金池”统筹安排的项目资金，按照以下原则和用途统筹使用：



110

1. 原则上使用于学校创新强校规划内的立项项目，即指项目基础较好、有望在

短期内预期产生“四重”成果的项目。

2. 在有利于促进学科发展及重点专业建设，促进教学、科研与产学研、学生的

实验、实训和实习，重点人才引进和培养，国际合作项目开展等的原则下，资金用

于补充完善教学设施的项目的设备购置（例如：教育部-中兴通讯联合大学项目等），

但不包括只具验证功能的实验箱和软件系统等设备设施。

3. 用于慕课、微课等系统及资源的研发项目。

4. 用于符合国家、广东省和广州市等政府的科技发展引导和政策重点扶持发展

倾斜的项目，例如：新型研发机构、孵化器、职业教育和民族文化产业智库、科技

创新和评价体制机制改革项目等。

5. 用于其他有利于学校“四重”建设的项目。

（四）“创强劵”的赎回方式

1. 赎回的条件：项目建设期内有较突出成果，已完成预期目标，能落实计划任

务，在项目建设期延迟一年时间内可以办理赎回。

2. 赎回的程序：通过合理的科技评价方式进行考核，经专家论证通过评审，办

理赎回手续，继续执行该项目。

特例：如果由于时间非常紧迫，学校另文规定的创新强校项目经费管理按照相

关规定处理。

二、关于“创新强校工程”专项资金使用的管理

（一）“创新强校工程”项目属集体项目，执行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专项资金财

务管理办法》（广师院〔2014〕339 号）的相关规定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：人才引进与培养经费、业务费（指为完成“创新

强校工程”建设任务而必须开支的办公费、印刷费、邮电费、交通费、差旅费、会

议费、培训费、劳务费、租赁费、科研业务费、实验材料费、国际交流合作费等

业务支出）、设备购置费、维修维护费。其中劳务费所占比例不得超过经费总量的

30%，支付给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和项目组临时聘用人员等。

（三）必须规范使用“创新强校工程”专项资金。严格执行国家、省的有关财

务管理规定和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专项资金财务管理办法》(广师院〔2014〕339 号 )。

专项资金应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各项支出应在预算范围内按实际发生数列支，

不得虚列虚报，严禁套取现金。

（四）开发并使用“财政专项资金设备采购管理系统”。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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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工作流程，理清责任，学院对财政专项资金采购设备事项进行系统管理，并将

该管理系统进入“网上办公系统”，由相关部门督办。

三、关于“创新强校工程”专项资金的结转

新《预算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，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，应当作为结余资

金管理，由资金分配部门收回重新分配。省级拨款及学校自筹经费的“创新强校工程”

专项资金据此执行，只能结转一个会计年度（即结转 1 次），逾期未用完的资金财

政厅或学校将收回并不再结转。

四、本补充规定如与上级有关规定有冲突，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本补充规定由财务处和创大办负责解释。

六、本补充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


